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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府〔2024〕15 号

华新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4 年献血工作的

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公司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办：

2024 年是贯彻落实上海市血液管理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

的重要之年。根据市、区两级政府的有关要求，现将我镇 2024

年献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指标和任务

2024 年，我镇献血工作以 1600 人份的指标任务作分配。按

照《献血法》规定，各村、居按照不超过现有村、居民（包括外

来暂住人员）的 2.5%，各村所属企业、镇企事业单位按照不超过

企业员工数的6.5%分配献血任务。（具体见附表）



— 2 —

（二）对象和范围

1.献血对象

凡年满 18 周岁至 50 周岁、体重大于等于 45 公斤的女性公

民和年满18周岁至 55周岁、体重大于等于50公斤的男性公民。

2.献血范围

（1）镇、村办企业、三资企业、独资、民营、联营企业在职

人员；

（2）镇级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公司工作人员及村级事业单位在

职人员;

（3）其它人员。

（三）有关事项

1.献血补贴

各村、单位自行筹集，同时可组织所在村、单位职工和村民

进行集资，给献血者适当补贴，严禁高额补贴。

2.献血休息

一般为 3—5 天，控制献血后休长假的现象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有序推进

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从构建和谐社会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抓好献

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全面落实上级对血液管理工作的有关

精神，尽力完成镇政府下达的献血指标任务，有序推进无偿献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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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目标任务，有效促进我镇的献血工作从有计划无偿献血逐步

向自愿无偿献血转变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制定方案

献血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、任务要求高的工作，必须

切实加强对献血工作的领导。各村（居）、单位要及时成立献血领

导小组，确保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条线干部配合

抓，切实把献血工作列入当前重要议事日程。要结合实际情况，

按照献血时间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安排，落实专人具体负责阶段性

献血工作，认真填写好献血登记表，保证献血工作顺利完成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，形成合力

1.充分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做好无偿献血的宣传、募集工

作,不断增强适龄健康公民依法献血的意识。消除献血影响健康的

疑虑，提高公民对血液可再生、献血不损身、只有尽献血义务才

能享受优先用血的认识，引导公民自觉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中，形

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。

2.充分发挥党、工、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动员各条线、

献血志愿者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，用自己的先锋模范行动影响

和感召周围的群众。

3.切实有效地将献血工作纳入对各单位评比“文明单位”、“健

康单位”、“健康村”、“健康家庭”的内容之一，营造“我健康、

我献血、我自豪”的良好献血氛围。

（四）依法献血，确保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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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保证血液质量，以防用血医疗事故的发生。每人次献血量

为200毫升或 400毫升，两次献血间隔不少于6个月。

2.落实献血单位领导签字及盖章制。体检、抽小血献血单位

要出示献血登记汇总表，献血者要出示身份证。如本村、本单位

的外地务工人员参加献血，则凭身份证、工作证、居住证或户主

签名及村、单位盖章、领导签字方可参加。

3.加强与公安监察、卫监等部门的协作，认真做好血源的监

管，加大日常督查与专项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各种非法供血行为，

切实维护献血秩序。认真贯彻执行《献血法》及《上海市献血条

例》中的有关血液管理规定，规范献血行为。严惩“血头”、“血

霸”。坚决杜绝弄虚作假，严禁雇人冒名顶替他人献血，严禁血贩

子组织外来人员代替本村、单位务工人员献血，从中获取暴利。

一旦发现，对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“血头”、“血霸”要依法从严

惩处。在此基础上，不但要重新调整献血人员，而且要追查本单

位领导的责任，并摘掉或取消评选各类先进的称号，从源头和机

制上确保本单位正常的献血秩序，以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受

血者的生命安全。

各单位必须形成齐抓共管，相互协作，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

格局，加快由指令性计划献血向自愿无偿献血的转变，并要密切

配合献血者，切实有效地完成今年的献血任务。有些单位无献血

者，今后用血按照上海市献血条例精神，作议价供应，如个人未

献过血，生病用血有区血站按规定收取押金。对自愿献血者按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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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献血条例》规定，本人献血后用血，五年内献一还五，五年

后献一还一，终身有效；家庭成员用血，五年内献一还一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4 年华新镇各单位献血安排表

2.2024 年华新镇各单位献血任务分配表

华新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4月 7日


